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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 37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 49：国际航空运输服务的自由化 

价格透明度与附加费 

（由巴西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与票价以外的项目收费有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出票费和燃料附加费。从理论上

讲，票价应该核算提供航空运输服务所产生的所有成本。但是，对消费者无法回避的额外项目进行收

费的现象，已然漫布全行业。这样做可能会产生畸形收费，妨碍消费者的利益和经济效率。本文件揭

露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问题的替代性建议。 

行动：请大会注意到本文件所介绍的信息，并鼓励缔约国采取巴西建议的规章。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D — 效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1.  引言 

1.1  在过去的十年里，航空承运人实施了一种定价机制，具有令人反感的影响。各公司将其成本分

解为不同类别：票价、附加费和税款。因此，特别是考虑到航空服务搜索系统的普及，对消费者而言，

他们搞不清航空服务的 终价格，在不同航空公司之间难以进行价格比较。 

1.2  经济规章要求，对市场运作出不利要有合理的解释。就航空运输服务而言，这种运作不力是以

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出现的。消费者不易掌握航空服务的 终价格。他们必须颇费周章， 后才能进行价

格比较。本文件表明这种做法有利于航空承运人，但有损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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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巴西已经颁布了一项规章，责成航空承运人将燃料一类所有必不可少的航

空服务项目纳入票价。这对购票过程的所有阶段均有效。只有那些可与基本航空服务相分离的项目才可

以单独收费，如购票协助或小食品等等。税款是专门用于那些将转手给其它实体，如机场运营人和政府

的项目。这里所说的税款是指旅客应付、并由航空公司转付其它实体部门的那些项目。相同服务所适用

的税款，在各公司之间自然是没有区别的。这项规章使消费者更易于了解到各种信息，加强了价格对比、

竞争，进而加强了消费者的利益和经济效率。 

1.4  分析是结合航空客运进行的。但是可以直接将其扩展到货运，不会影响对论点的理解。 

2.  历史背景 

2.1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际航协之下的航空承运人认为，由于中东冲突影响了供应，油价暂时较

高。油价波动导致建立了一个额外收费，被称为燃料附加费。这使航空承运人得以迅速调整其对消费者

的 终价格，而不必不断地修改其在全球分销系统（GDS）中记录的票价。此外，人们预期不确定性因

素将会停止，当油价恢复到其历史水平时，燃料附加费将会被一并取消。 

3.  暂时性的论点 

3.1  设置燃料附加费，是为了避免因油价的频繁剧烈变化，造成对全球分销系统记录的票价产生不

停的变化。因此，一旦油价稳定，便应该取消附加费。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油价恢复到历史水

平的预期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自 2001 年起，油价便大幅上扬。尽管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迫使油价下

探，但仍然大幅高于 1997 年。显然，1997 年之前的油价则显得比较平稳。这对支持燃料附加费做法的

暂时性论点的正确性产生了质疑。 

3.2  尽管如此，值得指出该事项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燃料仅仅是业界众多投入的一个方面。因此，

应该为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收费，通过票价涵盖和反映其成本及业界的所有其它成本。这毕竟是所有经济

业界的一个标准做法，即便是严重依赖石油产品的那些业界。此外，临时附加费在其实施十年多年后仍

将继续实行。在其实施之时，许多国家实行了票价控制。为此，由于频繁地记录的价格差异，对于修改

票价产生了较高的监管成本。目前，对经济环境的监管日趋减少，航空公司可以更加自由地确定和修改

票价，因为那些修改及监管成本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 

3.3  上述讨论是为了强调临时性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一项投入不能在临时或限定的基础上，与成本

结构中的其它项目分别对待，以便稳定一项服务的明显价格。当固有的运行成本造成一种虚假的稳定时，

保持票价不变，将在票价的总成本方面误导消费者，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讨论。 

4.  不适当地排除高价项目 

4.1  经济合理性暗示着各公司将可变的投入成本转移到商品的价格上。这也应该适用于航空承运

人。特别是在本行业当中，燃料是一项 大的成本。没有可信的理由对其进行单独收费。此外，对于燃

料附加费的数值没有任何标准。因此，对于各公司如何为票价本身和燃料附加费分摊其收取的数额便存

在较大的可变性。这样便损害了消费者比较 终机票价格的能力，妨碍了市场上存在的公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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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简而言之，一项服务的成本应该完全反映在一个单一价格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从飞行服

务当中排除燃料消费。因此，这是无法分割的成本，不同于为飞行中的小食品或超额行李收取的其它成

本。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成本是可分割的，旅客可以选择在飞行中不消费这些项目。因此，进行单独

收费并非不当。 

5.  信息不对称 

5.1  一般而言，消费者用“票价”部分比较价格，认为各公司之间的“税款”部分是不变的。但是，

情况并非如此。这些额外项目被放在了“税款”项下，妨碍进行直接比较，迷惑了消费者。此外，对条

目记录缺乏一个标准，也妨碍了消费者在各公司之间进行价格分析的能力，因为一些公司放在“额外项

目”项下的成本份额可能高于其它公司。此外，不确定的定价环境鼓励各公司分配其较高的成本份额作

为归类于“税款”的额外收费。这被当作有害的选择问题。考虑到对 终价格进行比较的难度，如表 1
所示，谋求信息不对称的航空公司受益 多，下一节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6.  缺乏说明燃料附加费的标准 

6.1  在 有共性的票价系统中，无登记附加费的标准。航空承运人通常向航空公司运价发布公司

（APTCO）系统提供信息，该系统在代码 Q 项下登记附加费。在这种情况下，附加费将出现在机票第

二屏幕信息的“票价”当中。 

6.2  但是，全球分销系统由航空公司运价发布公司提供信息，由旅行代理人共同使用，通常将附加

费登记在代码 YQ 和 YR 项下。目前，附加费将出现在机票的“税款”项下，妨碍了消费者获取信息以

及直接进行比较的能力。尽管全球分销系统也能在代码 Q项下登记附加费，暗示附加费不会被当作“税

款”出现在机票上，只是在购票过程的某些步骤之后才收取附加费。再者，它削弱了价格对比，消费者

只是在购买机票之前的 后几个步骤，才意识到附加费的存在。以下例子说明了这种做法是如何妨碍消

费者的。 

表 1 — 全球分销系统中使用代码的例子 

全球分销系统 航空承运人 

A B C 
代码 Q YQ/YR 无附加费 

第一屏幕信息——所示机票 $500,00 $500,00 $600,00 
第二屏幕信息——机票售价 票价＋附加费 税款 票价 税款＋附加费 票价 税款 

$650,00 $50,00 $500,00 $200,00 $600,00 $50,00
票价合计 $700,00 $700,00 $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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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第一屏幕信息介绍了三个航空承运人的票价。只有 C 公司将所有成本明确地纳入了票价本身

当中。在第一屏幕信息中，显示了票价，但没有附加费。因此，消费者将放弃 C 公司，因为其票价 高。 

6.4  在第二屏幕信息当中，显示了票价合计，包括附加费和政府税及机场税。如表所示，各栏目的

不同价格可能使消费者产生极大的困惑。除困惑外，消费者被 初的信息所误导，并且理所当然地选择

不从 C 公司购买，尽管事实上它 终提供了 廉价的机票。 

7.  出票费 

7.1  商业化费用以及其它无法分割的成本，都应该纳入票价。但是，产生了一个出票的问题。机票

销售是航空服务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航空公司提供了一种途径，如互联网，其中已经在票价当中

包含了各种费用，因此，没有理由说航空公司不应该为使用比较低效的途径，如电话服务中心或销售部

进行收费。 

7.2  出票附加费意味着对消费者而言，某些商业化途径比其它途径更加昂贵。在这种情况下，不同

商业化手段之间的价格差异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刺激消费者选择更加高效的途径。尽管如此，只要

航空公司对至少一种假定 便宜的途径不加收附加费，航空公司便应该澄清，出票费是一项可选服务的

额外费用。 

8.  结论及监管影响 

8.1  推行像巴西这样颁布的规章，以解决本文件所述问题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在提供航空运

输服务时，对不可分割的项目进行分别收费。该规章这样做，必定规范票价和航运收据的商业化行为。

规定应该明确指出，所有基本服务的成本，必须在“票价”或“重量收费”栏目下算做一个单一的数额。

规章必须禁止对与基本航空运输服务无法分割的项目强收附加费。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向消费者通报票

价，并准确地反映服务价格。 

8.2  在不损害消费者知情的前提下，各个公司应该对可选项目任意自由收费。这将在市场上产生理

想的产品差异。“税款”栏目可以专门用于将转手给其它组织的资源，如机场运营人或政府。显而易见，

这一栏目在提供相同服务的各个公司之间，不应有任何变化。不应该出现任何严重的运作影响，因为，

它们只是将附加费转移到了票价当中。应该注意到，外国航空公司轻松地遵守了巴西的规章。 

8.3  如规章得到妥善实行，应该会解决不利的选择问题，建立一个更清晰的环境供消费者进行选择，

并鼓励产品多样化。消费者应该成为更多竞争和更广泛可用服务的 大受益者。 

 

—完— 


